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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政复〔2025〕117号
申请人：冯XX，男，汉族，19XX年X月XX日出生，户籍地为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XXXX，现住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XXXX，身份证号码为230230XXXX，联系方式为136XXX。
被申请人：梨树县公安局
法定代表人：王峰，梨树县公安局局长。
申请人冯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梨公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25〕261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于2025年8月22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同日依法已予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人请求：1.请求依法撤销梨公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25〕261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重新作出处罚决定；2.责令被申请人处理案涉经济赔偿事宜，或告知主张经济赔偿的具体流程。
申请人称：2025年7月11日12时许，在位于梨树县孤家子镇XXX楼处，刘XX对申请人进行殴打，造成申请人呈轻微伤。后被申请人对刘XX给予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，申请人认为该庆祝处罚过轻。且处罚决定未对申请人的经济赔偿内容予以考量，有失公允。
被申请人称：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，做到了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准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恳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
经审理查明：2025年7月11日12时许，在位于梨树县孤家子镇河湾花园小区三号楼处，被处罚人刘XX与申请人冯XX因公主岭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对刘XX名下车辆进行强制执行事宜发生纠纷，后刘XX对冯XX进行殴打，致冯XX损伤程度为轻微伤。2025年7月21日，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梨公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25〕261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决定给予申请人刘XX罚款三佰元的行政处罚。2025年8月15日，申请人刘X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（一）书证
1.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、申请人身份证明、行政处罚决定书、鉴定意见通知书，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。
2.被申请人提供的接处警登记表、立案登记表、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、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、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、呈请传唤报告书、传唤证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、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报告书、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，证实公安机关办案经过。
3.被申请人提供的接收证据清单、公主岭市中心医院门（急）诊病历本，证实冯XX就医情况。
4.被申请人提供的吉林省罚没和追缴款项票据（电子），证实刘XX缴纳罚款情况。
5.被申请人提供的刘XX的违法犯罪经历查询情况说明、到案经过，证实刘XX无违法犯罪前科，系经传唤到案。
6.被申请人提供的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，证实案涉人员自然情况。
（二）当事人陈述
1.被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人冯XX的陈述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2.被申请人提供的被处罚人刘XX的陈述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（三）证人证言
被申请人提供证人刘XX、李XX、毕XX的证言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（四）视听资料
1.被申请人提供的冯XX伤情照片2张，证实冯XX伤情情况。
2.被申请人提供的现场视频1份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（五）鉴定意见
1.被申请人提供的梨树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（梨）公刑（活检）鉴字[2025]093号《鉴定书》，证实冯XX面部损伤程度为轻微伤。
2.被申请人提供的鉴定意见通知书，证实对（梨）公刑（活检）鉴字[2025]093号《鉴定书》鉴定结论告知情况。
3.被申请人提供的重新鉴定审批表，证实因冯XX对鉴定结果有异议，要求重新鉴定情况。
4.被申请人提供的四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（四）公鉴（临床）字[2025]041号《鉴定书》，证实冯XX损伤程度为轻微伤。
5.被申请人提供的鉴定意见通知书，证实对（四）公鉴（临床）字[2025]041号《鉴定书》鉴定结论告知情况。
（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）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，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刘XX伤害冯XX的行为查证属实。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关于申请人提出的要求被申请人处理案涉经济赔偿事宜的请求，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梨公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25〕261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驳回申请人的其他复议请求。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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